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函
豫防办函〔2009〕9号             

关于组织进行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统计的函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为了准确、全面地掌握全省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现状，有针对性地指导和推进全省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工作。现对全省已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进行调查统计。请各省辖市防火办组织所属各县（市、区）认真进行统计并按要求如实上报有关情况。
一、上报材料

1、已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名称、建队时间、地点、通信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
2、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编制）的正式批文；

3、当地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关于下拨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各种费用保障的正式文件；

4、当地县级以上林业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关于为森林消防队伍购置各种装备、器材及建造、修缮营房等训练、学习、生活场所（用品）的文件。
二、上报时间

请各省辖市防火办统一汇总并附所属各县（市、区）已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务于2009年9月30日前快递到省防火办。
   （联系人：姚鹏  0371-65953562    13513806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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